
Regulation
法規面面觀

台灣勞工季刊104

提供勞工更安心、安定、安全的就業環境

就業保險法修正前後
有何不同？
勞委會勞工保險處科員 林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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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安全制度，協助勞工遠離失業風險

所謂就業安全制度，係指透過就業促進措施，使求職勞工能充分就業，在職

勞工在職場中，亦可獲得充分且有效的勞動權益保障；這些制度或措施，除可使勞

動者遠離失業等風險的威脅外，並藉由在職或失業後的職業訓練，獲得就業能力之

提昇；此外，針對失業者、待業者與低度就業者，皆能獲得應有的經濟安全保障，

而無陷入生活困境之虞。因此，簡而言之，就業安全制度包含了三項措施：失業保

險、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其中，失業保險實施之目的在於提供非自願性失業者於

失業期間之金錢資助，維持勞工原有的生活水準，並進一步藉由就業促進或職業訓

練等措施，幫助失業勞工儘速重返職場。

我國失業保險制度係肇始於民國 88 年開始實施之「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

法」，於勞工保險中新增失業給付之給付項目，惟該階段仍屬消極的給予失業勞工之

基本生活保障，並沒有包括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之積極作為，故為了建構完整的就

業安全體系，「就業保險法」於 91 年 4 月 25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15 日

經總統公布，並訂自 9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因應各界檢討，就業保險法大幅修正

就業保險法施行至今已 6 年有餘，各界迭有檢討給付項目、擴大適用範圍等建

議，且適逢全球金融風暴衝擊國內經濟環境及勞工失業日益嚴重之際，勞委會提出

「就業保險法修正草案」，並於民國 98 年 3 月 31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4 月 22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 98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本次修正係就業保險法施行以來規

模最大之變更，除新增婦女勞工引頸期盼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外，更針對失業

週期較長之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勞工延長失業給付請領期間，且失業勞工如有扶

養眷屬，可加給給付或津貼，以提供勞工於嚴峻的失業狀況下，更周全的就業安全

保障。

年齡上限、適用對象、給付項目大變革

本次就業保險法修正，除提高加保年齡上限，並將適用對象擴大至受僱之外籍

配偶、大陸地區配偶及香港、澳門配偶外，對於給付項目亦有大幅度之修正，其要

點如下：

1   加保年齡上限提高至 65 歲：

考量勞動年齡往後遞延之趨勢，並配合勞動基準法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

為保障超過 60 歲且繼續工作之受僱勞工的加保權益，本次修正將加保年齡上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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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歲提高至 65 歲，因此，自 98 年 5 月 1 日後，超過 60 歲仍繼續受僱工作者，

雇主或其所屬機構應為其辦理加保手續，繼續參加就業保險。

2   國人之外籍配偶、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得參加就業保險：

本次修正前之就業保險法，僅針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方有適用，但考量本國人

之外籍配偶、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亦可能面臨失業之風險，為

提供其就業安全保障，乃將其納入就業保險適用對象，故自 98 年 5 月 1 日後，前

開受僱勞工，雇主或其所屬機構應為其辦理加保手續，參加就業保險。

3   增列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給付項目：

為使受僱勞工兼顧工作與家庭，兩性工

作平等法於 91 年立法時，已規定受僱

勞工享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權利。為

進一步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能享有津

貼安心養育兒女，本次就業保險法修正

所新增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勞工在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可保有工作，穩定就業，

又可得到津貼補助，以舒緩「蠟燭兩頭

燒」的窘境，在育嬰照顧和經濟維持中

取得平衡。根據修正後之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規定，只要參加就業保險年資累

計滿 1 年的勞工，子女在 3 歲以下，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不論是父親或

母親都可以提出申請。而且給付標準按被保險人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前 6 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 60% 計算，每一子女父

母各得請領最長 6 個月，合計最長可領 12 個月。本此修正案特別強調父母各得請

領，係因以往大家多認為育嬰是女性的職責，而大部分雇主也認定女性員工才能

申請，但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已明確規定父母雙方都能請育嬰留職停薪，意味育兒

不只是媽媽的責任，而是家庭所有成員要共同承擔。因此，勞委會在規劃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時，特別以落實性別平等為原則，強調父母均得請領，不僅讓許多有

育嬰需求的職業婦女可以「有假也有錢」，不必擔心育嬰假期間的經濟壓力，更可

以鼓勵另一半也負起共同育兒責任，降低就業市場對女性之就業歧視。

因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使得

女性更能兼顧家庭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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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長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者失業給付期間至 9 個月：

現行失業給付之請領期間，係考量我國勞工之平均失業週期約為 24 ～ 26 週，

且發放期間過長恐降低勞工積極就業意願，對基金財務亦為一大負擔，爰規定

發放標準為勞工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60%，最長可領 6 個月。惟中高齡及身心障

礙失業者，其平均失業週期較長，且再就業比一般勞工困難，故為加強保障其

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延長其失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可領 9 個月。

5  失業勞工依扶養眷屬人數加給給付或津貼，最高可為平均月投保薪資 80%：

勞委會考量失業勞工，其工作收入來源中斷，恐將連帶影響其家庭生計，故增

列被保險人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的

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則每一人可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 10%，最

多加計 20%，故給付或津貼標準最高可領到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

6  增列得辦理僱用安定、創業協助等促進就業措施：

我國就業保險法係屬失業保險、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之三合一就業安全制度，

原本即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於經費額度內辦理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或失業後之

職業訓練、獎勵雇主僱用失業勞工等措施，本次修正則增加辦理僱用安定措施

之規定，俾利企業於發生天災或經濟不景氣時，與勞工一起渡過經營困難期，

避免大量解僱之發生，以發揮穩定就業的功能。

中高齡及身障失業者，失業給

付最長可領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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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道德風險與給付水準，將持續修正

就業保險法修正條文已自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提供新的

給付項目，且針對舊有之給付項目作相當調整，適逢金融風暴之衝擊及較

往年嚴峻之失業情勢，對部份失業勞工而言，確實具有及時雨的效果，但

自實施以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問題漸漸浮現出來，包括：就業保險法給

付項目的增加、給付水準的提高，國人漸漸將原本性質上屬於社會保險之

制度，視為一種社會福利，抱持著「不領白不領」的心態，使就業保險之

積極促進就業功能漸漸喪失，而轉變成單純發放給付，顯然與當初訂定就

業保險法之立法精神不符；此外，失業給付針對特定族群之延長給付期

間，或依扶養特定對象給予加給給付部份，亦有許多民眾提出延長給付僅

針對中高齡勞工，以及扶養眷屬亦僅限配偶或子女者，無法真正照顧到所

有長期失業勞工等意見。

勞委會於本次就業保險法修正，確實讓就業保險產生許多變革，也更

能因應就業市場的變化，但前述之道德風險亦隨著給付項目之複雜化而增

加，而給付水準不一，更易造成部分失業勞工之不滿；未來，建議應可針

對現行就業保險法之適用對象、給付項目、給付水準作更詳細之規劃，使

就業保險制度運作更合理、更能符合就業市場之需求，例如，有關延長失

業給付期間部分，可參照日本立法例，將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及年齡納入

一併考量，不但可反映被保險人對保險之貢獻，亦可消弭民眾對於延長給

付僅針對特殊族群的疑慮。

我國之就業保險制度，實施至今仍未滿 10 年，仍處在摸索的階段，

雖然我國尚未經歷如同先進國家之高失業率勞動市場型態，但近年來整體

產業結構改變後，由結構性失業所造成之長期性，甚至成為常態的高失業

率，可能就是我國未來邁向已開發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就業安全制

度此時更應發揮同時具備社會安全網及積極性勞動政策之功能，這也是未

來勞委會針對就業保險法應優先納入考量之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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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Q1  什麼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

放的主要用意？

 為使受僱勞工兼顧工作與家庭，性別

工作平等法於 91 年立法時，已規定

受僱勞工享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權

利。為進一步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

能享有津貼安心養育兒女，就業保險

法通過「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

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勞工在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得到津貼補助，以舒緩

「蠟燭兩頭燒」的窘境，在育嬰照顧和

經濟維持中取得平衡。

Q2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條件為

何？

凡被保險人於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子女滿 3 歲前，且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 16 條之規定，辦理育嬰留

職停薪者，皆可向勞保局申請。

Q3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標準及

期間為何？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以個別被保險人

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 60％計算，按月發給，每

1 子女最長發給 6 個月，父母同為被

保險人時，得分別請領，期間不得重

疊。例如：2 人育嬰假期間均為 98 年 5 月 1 日至 99 年 4 月 30 日，母親可

申請 98 年 5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 31 日止 6 個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父親

可繼續請領 98 年 11 月 1 日至 99 年 4 月 30 日止之 6 個月津貼。

育嬰留職津貼以停薪前６個月

的投保薪資 60% 計算，每 1

子女最長發給 6 個月，父母得

分別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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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如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檢具「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育嬰留職停薪證明、被保險人及子女戶口名簿影本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

融機構存摺影本，於 2 年內向勞保局提出申請（洽詢電話：02-2936-1266）。

Q5  修法通過前已請育嬰假，正在請假中的人，可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可以，但自修法實施日（98 年 5 月 1 日）起發給，每一子女最長發給 6 個月，惟修

法前之育嬰假不予追溯補發該津貼。

中高齡及身心障礙者延長失業給付及
扶養眷屬加給給付或津貼

Q1   請領失業給付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呢？

失業給付屬於就業保險給付，申請資格如下：

1. 非自願性離職。

2. 辦理離職退保當日之前 3 年內，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3.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並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經完成失業認定。

符合以上條件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會將完成失業認定之資料，轉請勞工保險局核

發失業給付。

Q2   何謂非自願性離職？

所謂的非自願性離職係只有下列之情形：

1. 因雇主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等事由離職。

2.  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即雇主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包括歇業或轉讓時、虧

損或業務緊縮時、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 個月以上時、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

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第

13 條但書（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者。）、第 14 條（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情形）、第 20 條（事業單位改組

或轉讓）規定離職者。

3.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

合計滿 6 個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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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請領失業給付前，如何辦理失業認定？

申請「失業認定」的程序指的是您在離職之後，應該檢附離

職或定期契約等證明文件，並攜帶國民身份證或其他足資證

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

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後，應辦理就業諮詢，並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

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如未能在 14 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時，

即應於翌日（即登記之日起第 15 日）完成失業認定，並轉請勞工保險局核發失

業給付。

Q4   失業給付標準為何？最長可以請領多久？

1. 給付標準：

失業給付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 15 日起算，按離職退保

前 6 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按月發給。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的配

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可加發 10%，最多加計 20%，最高

可領到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

2. 給付期限：

失業給付最長發給以 6 個月為限，但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者失業給付期間

最長可達 9 個月。領滿失業給付者，就業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另依規定領

滿失業給付者，於 2 年內又再次請領失業給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原給付期

間之二分之一為限，領滿者，就業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完成失業認定前，應先至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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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就業保險法修法施行後，哪些人可以請領9個月失業給付？

離職退保當時年滿 45 歲之中高齡或身心障礙勞工，於就業保險法修法施行時（98 年

5 月 1 日）未領滿 6 個月失業給付，修法施行後得領取失業給付至 9 個月。（包含目

前正在請領失業給付及修法施行後辦理求職登記者）

Q6 非自願性失業之中高齡失業勞工，於就業保險法修法施行前已領滿6個  非自願性失業之中高齡失業勞工，於就業保險法修法施行前已領滿6個非自願性失業之中高齡失業勞工，於就業保險法修法施行前已領滿6個
月失業給付，於施行後可否再申請3個月失業給付？

不可以，因為領滿 6 個月失業給付，就業保險年資已重行起算。

Q7     離職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身心障礙者，最長可請領失業給付至9個月，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最長是否也補助9個月？

是的，依領取失業給付月數補助，最長可補助 9 個月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Q8     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申請無工作收入受扶養眷屬之

加給給付或津貼之標準為何？

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10% 加給給付或津貼，

最多計至 20%，故最高可領到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

Q9     新法施行後可否追溯加發前已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眷

屬加給給付或津貼？ 
不可以。

Q10   扶養眷屬申請加給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手續如何辦理？

申請人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再）認定或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時，應於申

請書表填寫扶養眷屬資料，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鍵入，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會於完成失業認定或再認定，或於推介職業訓練時將符合職訓資格之受訓

學員及眷屬資料，併同申請人資料一併傳送至勞保局。

Q11 如有任何問題，可向那個單位詢問？

有關失業認定、求職登記、職業訓練等問題，可洽當地就業服務站或撥打免付費服務

電話 0800-777-888。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保相關事宜等，可洽當地勞保局辦事處或撥打電話

02-2396-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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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勞基法第 59 條辦理

工讀生在工作期間如果遭遇職業災害，有關職災補償事宜，於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事業單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規定辦理，於不適用該法之事業單位，可

參照該法辦理。依該法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

補償其必需的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時，雇主應自勞工不能工作之

日起，按其原領工資全數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 2 年勞工仍未能痊癒，經指

定醫院診斷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勞工保險條例所定之殘障給付標準者，

雇主得一次給付 40 個月平均工資，以免除工資補償責任，或仍按勞工原領工資

持續予以補償；又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

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與殘廢補償。至於勞工遇職業災害或罹

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予 5 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

族 40 個月平均工資的死亡補償金。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

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部分工時工讀生及工作者於遭遇職業災害時，應該法第

59 條規定辦理，不因其為部分工時勞工而有不同。

青年打工發生職災

怎麼辦？勞委會勞動條件處科長 陳慧敏




